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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編號︰  /       /          
（辦事處專用） 

 

香港童軍總會  

「童心同恆．服務社群」社會服務資助計劃 

籌辦服務意向書 

1. 一般資料 （必須填寫所有資料） 

地域︰  區︰  旅號︰  

活動負責人姓名︰  （先生 / 小姐 / 女士*） 童軍職位︰  

聯絡地址︰  

聯絡電話︰(1)  (2)  傳真︰  

電郵︰    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

2. 擬舉辦服務資料 （請盡量填寫有關資料） 

預計舉辦服務日期
註
︰   

服務形式︰ 單次服務   多次服務  定期服務 

服務性質︰ 探訪     表演    家居服務      

 其他服務∕活動（請列明）   

服務對象︰  服務人數︰   

擬參與服務人數︰（領袖）  （各支部成員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按支部列出） 

服務是否與其他童軍旅∕機構∕組織合辦或協辦︰ 是       否 
 

（請在適當空格內加上「」） 

所需協助及支援︰   

  

擬申請資助金額︰   

 
註︰如尚未確定舉辦服務日期，可填寫估計舉辦服務的月份、星期幾（如︰星期六）及∕或時段（如︰下午）等。 
 
 

活動負責人簽署︰ 

 

日期︰ 

 

 （姓名﹕        ）  
 

旅長簽署︰ 

 

日期︰ 

 

 （姓名﹕         ）   

旅印︰ 

   

 

請於擬舉辦服務日期前 3 個月將意向書親身或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香港童軍總會

發展及領袖資源署。如服務無需本署事前協助或支援，請直接遞交資助計劃申請表。資助計劃詳情請參閱

發展及領袖資源通告第 25/2017 號。 

 

申請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，只供本會處理本申請及有關用途。在表格內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。

然而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，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毀。 
 


